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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八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八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八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八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5 月 22日在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 8人，代表股份 103,610,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4%，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现场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卢勤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0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审议通过了《200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审议通过了《200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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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2008年度财务审

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5、审议通过了《200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6、审议通过了《200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7、审议通过了《200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2008 年 1-12 月实现净利润

92,438,626.57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5,404,077.92元，减去 2008年中期分

红 34,377,000.00元和提取盈余公积金 9,243,862.66元，截止 2008年 12月 31日

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04,221,841.83元。 

公司 200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343,77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含税），共派现金 34,377,000.00元；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总股本 343,770,000股为基数每 10股转增 3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公司 2009继续聘任北京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年度报表

审计，聘用期为一年，年度报酬为 25万元。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32,787,836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关联股东所持 70,822,962股回避了该议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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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经研究决定分别向： 

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其中

10,000万元为国际结算业务； 

中国农业银行佛山顺德北滘支行申请不超过 55,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其中 35,000万元为设备按揭贷款使用额度； 

顺德信用社申请不超过 2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其

中 20,000万元为设备按揭贷款使用额度； 

以上授信额度除设备按揭贷款需提供部分保证金外均为信用授信额度，用于

弥补流动资金和新增投资款项的不足。 

2009年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将控制在 30,000万人民币之内。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子议案“关于为马鞍山科达机电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子议案“关于为马鞍山新动力洁能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中，

同意 102,733,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关联股东所持 877,000股回避。 

子议案“关于为佛山市科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中，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公司 2008年度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为 2,492.68万元，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441.48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37%。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马

鞍山科达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科达机电”）、控股子公司马鞍山新动

力洁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新动力”）、佛山市科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达石材”）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对马鞍山科达机电、马鞍山新动力、

科达石材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 

马鞍山科达机电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建筑陶瓷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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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机械产品生产销售，2008年度资产负债率为 6.96%。公司拟对其向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如下： 

为马鞍山科达机电向马鞍山农村合作银行申请不超过 4,000万元的人民币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为马鞍山科达机电向徽商银行马鞍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8,000万元的人民币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为马鞍山科达机电向中国建设银行马鞍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万元的人

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包含设备按揭贷款所使用 10,000万元额度）提供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年。 

马鞍山新动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主营业务为新型能源机械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及提供清洁能源，2008年度资产负债率为 61.54%。公司拟对

其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如下： 

为马鞍山新动力向马鞍山农村合作银行申请不超过 4,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为马鞍山新动力向徽商银行马鞍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为马鞍山新动力向中国建设银行马鞍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万元的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科达石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万元，主要经营石材机械设备的研究开发

与销售，2008年度资产负债率为 51.91%。公司拟对其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信用担保如下： 

为科达石材向顺德信用社申请不超过 5,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为科达石材向中国农业银行佛山顺德北滘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万元的人

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为科达石材向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以上授信额度除设备按揭贷款需提供部分保证金外均为信用授信额度，用于

弥补流动资金和新增投资款项的不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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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3、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意 103,610,798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7号《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

定的决定》有关规定，现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

配： 

（一）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三）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支付股东股利。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在弥补公

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公司利润分配的方式为：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三）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支付股东股利。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在弥补公

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

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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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序号顺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0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